
 
 

 
 

 

  2010 年  4 月 14 日 

即  时  发  布 

 

香 港 律 师 会 对 《 二 零 一 二 年 行 政 长 官 及 立 法 会 产 生 办 法 建 议 方 案 》 的 回 应 

 

香 港 律 师 会 认 为 政 府 今 天 宣 布 的 政 改 方 案 ， 与 去 年 1 1 月 所 提 出 的 政 改 方 

案 内 容 相 若 ， 而 政 府 只 作 出 了 些 微 的 让 步 。 

香 港 律 师 会 亦 认 为 ， 新 方 案 中 建 议 新 增 5 个 立 法 会 议 席 配 予 区 议 员 以 「 比 

例 代 表 制 」 方 式 产 生 ， 较 先 前 的 建 议 迈 进 了 一 步 。 然 而 ， 律 师 会 仍 认 为 根 

据 基 本 法 第 9 7 条 ， 以 区 议 会 作 为 跻 身 立 法 会 的 途 径 可 能 不 恰 当 。 

香 港 律 师 会 会 长 王 桂 埙 指 出 : “ 最 新 的 政 改 建 议 虽 然 为 香 港 未 来 民 主 发 展 

定 下 方 向 ， 而 政 府 亦 明 确 地 表 达 了 在 2 0 1 7 及 2 0 2 0 年 分 别 普 选 行 政 长 官 

和 立 法 会 议 员 的 目 标 ， 但 政 府 其 实 是 可 以 作 出 更 大 的 让 步 以 求 社 会 达 到 共 

识 。 ” 

 

如 有 查 询 , 请 联 络 : 

张 宝 玉 女 士 

电 话 : 2846 0520 / 2846 0555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